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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专科医院急诊主要负责精神科急症患者的救治任

务，是精神卫生医疗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精

神专科医院对急诊医疗服务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差异较大，

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现状，包括未设立急

诊科，缺乏相应的急诊设备和专业医护团队，针对精神科

急诊医护工作人员的急诊相关工作培训不足，急诊医护人

员在处理兴奋激越、冲动攻击、自杀自伤等精神科急危重

症时处理措施和服务流程存在不足，急诊服务流程和质量

有待改进 [1-2]。本共识协作组参考《急诊科建设与管理指南

（试行）》等文献，结合精神专科医院急诊的现状，制定《精

神专科医院急诊科建设与管理专家共识》，旨在推进精神专

科医院急诊科建设和管理工作 [3-6]。

1	 职责与范围

精神专科医院急诊是精神科急症患者诊疗的首诊场所，

是社会精神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专科

医院急诊科实行急诊抢救室、急诊监护室、急诊病房 / 留

观室、隔离处置室等连贯性一体化管理体系，并不断完善

绿色通道建设。

精神专科医院急诊实行全天 24 小时开放，提供急诊患

者诊治场所，负责精神科急危重症患者的连贯性一体化救

治，为患者及时获得后续精神科诊疗服务提供支持和保障。

进入急诊绿色通道的主要精神科急危重症包括 ：严重

冲动伤人、毁物、暴力攻击行为、严重自伤行为、自杀行

为（包括跳楼、割腕、开煤气、服药、自缢等）、扩大性自

杀行为、现场持械意图危害他人 / 伤害自身行为。其他可

能需要转诊的急诊特殊情况，包括 (1) 急性精神药物、精神

活性物质使用过量 / 中毒（自杀或者误服）、需要及时处理

的严重药物不良反应；(2)锥体外系不良反应、恶性综合征、5-

羟色胺综合征；(3) 不明原因意识障碍、谵妄（包括震颤谵妄）

和晕厥、癫痫持续状态、伴有严重躯体疾病、体位性低血压、

生命体征不平稳等。

2	 人员、设施设备

精神专科医院急诊科是能够承担医疗、教学和科研的

综合性科室，应有相应的设施、设备与场地以及医、教、

研团队。

2.1	 急诊科人员
应根据科室功能设置岗位，并配备医师、护士以及辅

助人员（包括保洁、安保人员等）。急诊科医师梯队结构合理，

固定医师应具有 5 年及以上精神科临床工作经验或完成精

神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具有精神科主治医师级别及以

上职称。急诊轮值医师应具有 3 年及以上精神科临床工作

经验或完成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4]。急诊科医师须

具备处理常见精神科急症和急危重症病患的基本能力，包

括自伤、自杀、激越、冲动攻击、伤人、毁物、急性 / 严

重药物不良反应等的处置和心理危机干预技术，须定期接

受心肺复苏、机械通气等生命支持技术操作培训，掌握相

关急救技术操作规程，能够胜任急诊工作，实行考核合格

上岗制度 [7]。原则上急诊固定医师不少于在岗医师的 75%

（包括在急诊科参加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

急诊护士梯队结构合理，急诊科护士长应当由具备主

管护师及以上任职资格和 3 年以上急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

急诊护士应具备护师及以上任职资格和 1 年以上精神科临

床护理工作经验，掌握治疗性沟通技术和降级技术、保护

性约束操作技能、急危重症患者的急救护理技能、常见急

救操作技术，能够胜任急诊护理工作，定期接受急救技术

操作规程培训，能够胜任急诊工作，实行考核合格上岗制

度 [8]。急诊科应当有固定急诊护士，原则上急诊固定护士

不少于在岗护士的 80%（包括在急诊科参加规范化培训的

护士）。

三级精神专科医院急诊科主任应由具备精神病学副高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担任。二级精神专科医

院的急诊科主任应由具备精神病学主治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的医师担任。急诊科主任负责本科的医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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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预防和行政管理工作，是急诊科诊疗质量、患者安

全管理和学科建设的第一责任人。

2.2	 设施设备
急诊就诊量比较大且具备条件的精神科专科医院，可

酌情设立急诊科，应具备与医院级别、功能及任务相适应

的场所、设施、设备并配备急救药品。精神专科医院急诊

科应设置在一楼，有醒目的路标和标识，急诊区域为独立

功能区，设立医疗区和支持区。医疗区包括预检分诊处、

诊室、抢救室、监护室、急诊病房（留观室）、隔离处置室，

具备条件的医院可增加清创室（处置简单外伤）。诊室和抢

救室墙壁最好为软包装修，以防止患者自我伤害。急诊病

房（留观室）床位≥ 5 张，床位数与医师比例可参照 1 ∶ 0.2

编制配备。支持区包括挂号、候诊、各类辅助检查（实验

室检查、心电图、影像学检查等）、药房、收费等部门。在

支持区各个窗口应当有抢救患者优先的标识与措施。

急诊科入口应当宽敞通畅，设有无障碍通道，方便轮

椅、平车出入，可在急诊入口处配备金属探测器，避免将

具有危险性的物品带入诊疗区域。应避免在诊疗区域放置

具有危险性的物品，包括利器、绳索、玻璃瓶、活动桌椅等，

危险性医疗物品应单独放置在非诊疗区域，或在设置有安

全锁的柜子中单独保管。急诊诊疗区应避免给患者强光或

强声刺激。可在急诊诊疗区域设置闭路监控系统，实现视

频监控全覆盖。诊室应设置医护独立出入口，并设置一键

式警报装置直接连接至安保处 [9]。

应在相对隔离的治疗环境中（单独的诊间，如隔离处

置室或者特定的区域），接诊自杀自伤、兴奋激越、冲动攻击、

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行为的精神科急症患者，以保护患

者隐私和确保安全。应配备保护性约束带、保护性约束衣、

保护性约束椅等相关保护用具与床单元等设施，必要时应

在取得患者监护人知情同意后实施保护性约束措施 [8]。

急诊抢救室每天 24 小时有护士值班。抢救室应具备基

本条件，抢救室设备包括：监护仪 / 床 1 台、输液床 / 泵 1 台、

呼吸机 1 台、除颤仪 1 台、临时起搏器 1 台、心电图机 1 台、

洗胃机 1 台、心肺复苏仪 1 台、抢救车 1 辆、气管插管箱

1 套，以及呼吸面罩、球囊、气管插管、鼻胃管等急救设备。

抢救器具与药品齐全，环境符合急诊抢救的基本要求。急

诊科常备抢救药品应当定期检查和更换，确保药品在使用

有效期内。急诊抢救室物品原则不外借，值班护士要班班

交接并做记录。抢救室墙壁上有心肺复苏、休克、药物中

毒等常见伤病的抢救流程。具备条件的科室能实施抗休克、

复苏、除颤、临时起搏术、机械通气治疗、洗胃术、气管

插管术等抢救技术。本院技术力量不能满足抢救需要时候，

及时联系会诊或者转院。

3	 精神科急诊过程管理

3.1	 急诊工作要求
急诊科负责急诊患者病情预检和分级工作，应在靠近

急诊挂号处设置急诊预检处，并配备相应病情分诊设备，

能够检查体温、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生命指征。急诊预检

分诊工作由急诊工作年限≥ 3 年的护师职称以上急诊护士

担任，急诊护士长对其进行预检分诊业务考核，合格后上岗。

3.2	 预检分诊原则 
预检分诊工作人员应依据急诊预检分诊分级标准，将

急诊患者按照病情轻重缓急分级，依据病情严重程度决定

患者就诊及处置的优先次序，引导患者能够在合适的时间

至特定区域获得恰当的医疗救治。预检分诊的重点在于准

确识别急危重症患者并引导其优先就诊，做到及时救治急

危重症患者，有效分流非急危重症患者 [10]。

3.3	 预检分诊就诊流程
急诊预检分诊护士接诊患者后，应在严格执行分诊原

则、分诊标准的前提下，进行有效沟通、充分评估、准确定级、

正确分流急诊患者，确保就诊流程顺畅和患者安全，使得

各级患者在最大响应时限内被妥善接诊，实现快速、准确、

安全和高效的分诊。

对于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风险的患者，工作人

员应为患者提供安全的治疗环境，消除其自杀自伤和暴力

攻击的途径，避免患者接触到可利用的危险物品，必要时

应将患者安置于 24 h 有陪护的房间内，定期巡视，重点观

察精神症状变化。同时结合动态评估、到达响应时限和病

情变化后的再评估，及时调整分诊级别，保证急诊医疗护

理的服务质量和患者安全。

对于存在严重自杀自伤和暴力攻击风险的患者，评估

和治疗应同时进行，在自杀自伤行为和暴力攻击行为危险

性评估的基础上，预检分诊护士与精神科医生沟通协作，

共同制定遵循个体化原则的干预措施，包括心理危机干预、

保护性约束等措施 [8,11]。

3.4	 预检分诊标准
依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患者所需要的急诊资源，

将患者病情根据症状和体征分为四级，每个指标项目定级

建立在研究数据和专家共识的基础上 [12-18]，每个级别分别

设定相应响应时限和分级预警颜色标识（红区、橙区、黄区、

绿区），有条件的医院不同级别患者就诊通道和救治区域互

不干扰，分区管理。Ⅰ级和Ⅱ级患者应通过急诊绿色通道

实施救治，Ⅲ级患者优先就诊，见表 1。

3.5	 急诊绿色通道
精神专科医院应加强精神科急诊绿色通道建设，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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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重症患者服务流程，保障患者获得连贯医疗服务。

对需要抢救的Ⅰ级和Ⅱ级患者，进入绿色通道后先行

抢救后付费，在不影响抢救的前提下，补办挂号、收费等

手续，及时救治危重症患者。急诊绿色通道应设醒目标识

和（或）制作专用标牌，张贴“抢救患者优先”标识，对

进入急诊绿色通道的伤病员在取药，检查及收费应提供优

先服务。

对于由救护车送治的Ⅰ级和Ⅱ级急诊患者，院前急救

工作人员应提前做好病情预报，告知急诊科工作人员做好

接治准备，尽早向患者家属知情告知下一步救治流程。救

护车抵达医院后，院前院内急救人员应做好书面交接工作。

有条件的医院可以通过医疗急救中心院前院内协同救治平

台，通过电脑工作站等信息化手段，实现院前急救工作和

院内急救工作的交接 [19]。

经抢救后，首诊医生评估患者生命体征稳定，方可转

入住院病房继续治疗。若经首诊医生评估，患者需转至综

合医院治疗，由首诊医生协助联系救护车转诊。

3.6	 急诊首诊负责制、会诊与转诊
3.6.1 首诊负责制

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不得推诿患者。首个接待急诊

患者的医师为首诊医师，首诊医师要承担主要诊治责任，

并负责及时邀请有关科室会诊或者转诊，必要时报有关职

能部门负责协调会诊、转诊或者收治。

3.6.2 会诊

精神科急诊患者申请其他科会诊指征包括 ：(1) 初步排

除精神专科疾病，病因可能与其他专科疾病有关 ；(2) 患者

合并其他专科情况 ；(3) 急危重症的患者需多学科医师共同

诊治的情形。对于疑难重症患者，经管医师负责诊治后邀

请相关医师会诊，同时报告上级医师或科室负责人以及医

院相关职能部门。

3.6.3 转诊

若患者病情复杂，精神专科医院无法处置，在保证患

者生命体征平稳，自杀自伤和暴力攻击风险较低后，可考

虑转诊至外院相关科室，同时报告上级医师或科室负责人。

转诊时需遵循首诊负责制，由首诊医师向患者家属告

知可能的风险，取得家属知情同意，告知需转院的理由以

及在转院途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情况，取得家属知情同意和

签字后方可转院，做好病情交接和后续随访。

对于合并躯体疾病的患者，应充分评估患者病情分级、

转运分级以及风险分级，确保危重症患者的院际转运安全

后转运至外院相关科室 [20]。

3.7	 精神科急诊特殊情况的处理
无家属陪同、无明确身份证明的患者，经医生评估，

病情严重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上报医院有关职能部门，

通过 110 联系派出所警察协助查找患者监护人、主管单位

或使领馆（外籍患者）等相关组织，并实施先救治后付费。

对于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

神卫生法》第三十六条的相关法律法规，由相关人员（监

护人、被委托人）或者相关部门办理入院手续 [21]。

对于合并传染性疾病的患者，精神科急诊应当遵循相

关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在

有关部门的指导和配合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表 1  急诊预检分诊分级标准
级别 Ⅰ级 Ⅱ 级 Ⅲ级 Ⅳ级
病情危重程度 急危患者 急重患者 急症患者 非急症患者
响应时限 即刻 30 min 60 min 2 h
评估指标 MEWS>9 分 MEWS 6~9 分 MEWS 4~5 分 MEWS 0~3 分

昏迷（GCS<9 分） 癫痫持续状态 癫痫发作 暴力攻击 1 级
休克 急性精神药物中毒 / 过量 可疑谵妄（CAM-CR 20~22 分） 暴力攻击 2 级

躯体疾病危及生命 谵妄（CAM-CR>22 分） 药物不良反应 自杀自伤 1 级
呼吸心搏骤停 暴力攻击 5 级 暴力攻击 3 级 自杀自伤 2 级

现场持械意图危害他人 /
伤害自身

自杀自伤 5 级 暴力攻击 4 级 幻觉妄想

自杀自伤 3 级 焦虑抑郁
自杀自伤 4 级 睡眠障碍

兴奋躁动
行为紊乱

木僵
就诊区域 抢救室、监护室 急诊病房、留观室 优先诊疗区 普通诊疗区
标识颜色 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

注：MEWS 为改良早期预警评分，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CAM-CR 为中文版谵妄量表评分；自杀自伤行为危险性评估分级包括 0 级：
无符合以下 1~5 级中的任何行为 ；1 级 ：有过自杀自伤想法（近一周少数时间有过）；2 级 ：强烈的自杀自伤想法（近一周多数时间有过）；
3 级 ：强烈的自杀自伤想法，且既往有自杀自伤行为 ；4 级 ：有自杀自伤计划（跳楼、割腕、煤气、服药、自缢等及一般自伤行为），且既
往有自杀自伤行为 ；5 级 ：有自杀自伤行为（跳楼、割腕、煤气、服药、自缢等及严重自伤行为）



·924·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24 年 7 月第 33 卷第 7 期 Chin J Emerg Med,  July  2024, Vol. 33, No. 7

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防止扩散 [22]。

急诊科应结合医院具体情况，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院内救治应急预案，定期对急诊医护及相关人员进行应急

相关法律、法规、预案及应急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培训，

组织考核。急诊科在实施重大抢救时，特别是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或群体伤亡事件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

态的发展。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

服从健康管理部门及其指定的医疗机构的统一调动和指挥，

及时采取相关控制措施。

4	 急诊科信息化系统建设

精神专科医院急诊科应建立完善的急诊临床信息系统，

逐步优化并实现与行政主管部门和院前急救信息系统的对

接。具体包括院前急救、预检分诊、急诊（留观）电子病

历、急诊护理、急诊会诊、交接班、危重疑难病例讨论记录、

重点病种流程管理、急诊质控管理、统计指标、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上报和急诊质控数据上报等功能。

4.1	 急诊临床信息系统
基本实现医疗文书信息化处理，能够查询本科室历史

病历和处方，并能够实现数据医院内共享，能够通过诊断

条件检索病历号，书写病历时可共享挂号和预检分诊采集

的数据。

4.2	 电子病历系统
有结构化电子病历系统，病历记录可以结构化存储、

有可定义的病历格式和选项，能够全院共享和进行内容检

索，历史病历完成数字化存储并可查阅，有法律认可的可

靠电子签名和时间戳。

4.3	 院前院内急救信息系统
构建“院前急救 - 院内急救 - 专科”序贯一体化的救治

体系和急诊信息网络支持系统，承担院前急救任务的救护

车上的数据应实时传至院内急诊科，具有与院内、院外各

级诊疗中心对接的数据传输和上报、分析系统，急诊科能

够事先获取患者信息，提高抢救效率 [23]。

5	 急诊科质量控制和管理

5.1	 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
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精神科急诊质量控制中心（质控小

组）对精神专科医院急诊科进行检查指导与质量评估。医

院应成立管理委员会，由急诊、医务、护理、设备、后勤、

信息、保卫及相关临床、医技科室组成，协调解决涉及急

诊急救工作相关问题。急诊科主任是科室质量与安全管理

第一责任人，精神科急诊须成立质量控制小组，负责对急

诊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进行检查、分析、反馈和督促整改。

急诊科护士长是急诊科护理质量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质控小组运用质量管理方法与工具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与

评价，有改进措施并落实、检查、总结分析、进一步整改，

定期召开质量与安全管理会议，持续改进急诊医疗服务质

量，保障医疗安全 [24-25]。

5.2	 完善急诊管理制度
参照行业标准，建立健全并执行和自身医院规模水平

相适应的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岗位职责和相关诊疗

技术规范，保证医疗服务质量及医疗安全，包括急诊急救

工作流程、门诊高峰应急预案、消防应急预案、断网断电

突发事件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疗救助预案等。

5.3	 人员资质、培训和考核
精神专科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执业资

质，符合准入标准。急诊应建立医护人员培训考核机制，

医务人员须定期参加专业技术操作规程再培训，包括精神

科急救技术操作规程培训、心肺复苏培训等，实行考核合

格上岗制度。

5.4	 绩效考核
精神科急诊收入主要来源于医保支付，部分来自于自

费支付、政府财政补贴性收入。医院应当设立合理的薪酬

分配制度，急诊科通过医疗质量持续改进，提高医疗护理

服务质量、优化精神科急诊绩效考核工作，强化数据分析，

提高绩效，增加工作人员工资待遇。

5.5	 不良事件管理
不良事件管理是医疗安全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神科急诊须建立并执行主动报告医院不良事件制度，做

好医疗不良事件的上报、监测、及时处置，定期对存在的

安全事件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并做好持续改进工作，提高

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报告率，减少和避免诊疗过程

中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意外伤害。精神科急诊常见的不良事

件包括：患者出走或者擅自离院、医患纠纷、冲动、暴力攻击、

自杀自伤行为相关损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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